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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    
““““四非四非四非四非””””相关事宜相关事宜相关事宜相关事宜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公司： 

为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切实使损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得到有效治理和进一步加强保健食

品监管，整顿和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秩序，针对当前医药广告和

保健食品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工商总局等八个部门印发

了“关于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医药广告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家

药监总局组织制定了“打击保健食品 “四非”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此两次专项行动，目标明确，针对性强，而且声势大、

力度大、重落实。为此，股份公司成立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保

健食品 “四非”领导小组。 

组长：董事长袁永红； 

副组长：总经理钟浩； 

组员：总工程师周琴、各业态分管领导、质管部欧德明部

长、采购中心副总监杨平、营运中心副总监郭军。 

 



请各公司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国家工商和药监总局部署及

各地药监部门的要求，针对经营环节切实做好以下自查清理及

规范工作： 

一、成立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保健食品 “四非”领导小

组，要求落实工作责任，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二、自查清理所经营的保健食品是否有以下行为，并进行

规范： 

1、未经药监部门备案经营保健食品的； 

2、经营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标志以及未经批准声称

特定保健功能产品的； 

3、经营的保健食品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来源不明的； 

4、明知保健食品存在非法添加药物，仍然继续经营的； 

5、在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广告中夸大功能范围的； 

6、宣称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的； 

7、虚构保健食品监制、出品、推荐单位信息的； 

8、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的； 

9、不按照保健食品广告审查内容发布广告的。 

三、自查清理所经营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以

及宣称具有治疗作用的保健用品广告，凡涉及以下内容的广告

需进行清理规范并不能出现在经营场所（包含库房、办公室

等）。 

1、超出批准的功能主治和保健功能，宣传包治百病、适

合所有症状以及治愈率的；  

2、使用患者、医学专家、科研机构等名义证明疗效或者

保证治愈，以及冒用公众人物的形象和名义做宣传的； 

3、夸大产品功效，宣传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消毒产品

具有治疗疾病作用的； 

4、利用医药资讯专版、专题节目和新闻报道等形式，以

专家讲座、医学探秘、患者讲述用药治病经历等方式，变相发

布医药广告，推销医药产品与服务的； 



5、未经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查

或者核准，非法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的； 

6、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处方药广告的； 

7、其他违反广告管理法规的情形。 

四、请各公司严格按照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保健食品备案许可证件及营业

执照等证照的经营范围经营相应产品。 

五、7月 1 日前将此次自查清理医药广告和保健食品 “四

非”的书面总结报股份公司质管部。 

特此通知。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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